承诺书

人事处：
XXX团队根据科研工作需要，经综合考核，拟聘用XXX为科研助理，由劳务派遣公司发放薪酬和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劳务派遣人员管理办法（试行）》（桂电人〔2024〕41号）有关要求，现作出以下承诺：
1.团队自主确定招聘条件和招聘人数，参照学校劳务派遣人员管理办法相关程序自行组织招聘工作，并报人事处审批。
2.团队做好劳务派遣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如劳务派遣人员在聘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协助退回劳务派公司处理：
（1）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2）严重违反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师德师风负面清单和失范行为处理办法》《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教职工考勤管理办法》《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人事管理条例》等上级部门或甲方规章制度的；
（3）违反工作纪律或操作规程发生责任事故等严重失职行为，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个人私利，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害的；
（4）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甲方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甲方提出，拒不改正的；
（5）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乙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
（6）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7）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8）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如团队自聘的劳务派遣人员符合上述第（7）项至第（8）项规定情形的，经济补偿金的支付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所需费用由团队全额承担。
3.团队自聘的劳务派遣人员用工经费渠道为自筹经费或科研项目经费，团队按时将劳务派遣人员的薪酬和管理费转入学校专项账户。


承诺人（签字）：      
（按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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